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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凯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1) 2018 年 6 月 14 日,公司与重庆市行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笔偶发

性关联交易。公司向重庆市行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一台智能检索服务器，金

额为 2，365元。 

(2) 2018年 6月 28日至 2018年 8月 22 日期间的关联交易，为偶发性关联

交易。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2018 年 6 月 28 日,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屈景春借

款 100，000 元；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22 日,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屈景

春借款 1，200，000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按照月利率 1.5%支付屈

景春利息。 

(3)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拓展销售渠道，公司实际控制人屈景春先生拟向

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万的借款，借款期限：2018年 8月 22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在借款期限内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月利率 1.5%返还股东借款。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投票审议通过，尚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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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重庆市行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凤笙路 27号附 1 号。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凤笙路 27号附 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屈景春 

实际控制人：屈景春  

注册资本：1007 万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销售、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安全技术防

范工程设计、施工、维修；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信息系统集成及服

务叁级（以上项目涉及许可的均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销售通用机

械、电气机械、监控器材、音响设备、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发射和接收设备）、

计算机硬件及外围设备；研发、制造：智能分析系统。  

 

2. 自然人 

姓名：屈景春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郎康田西锦 1 号写字楼 20 层。 

 

（二）关联关系 

公司股东屈景春持有另一股东凯域科技 54.50%的股权，而凯域科技持有公

司 46.87%的股份，此外屈景春直接持有公司 4.96%股份。综上，屈景春能够有效

控制和影响公司合计 51.84%的表决权，屈景春为凯泽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屈景春是重庆市行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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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智能检索服务器的价格与公司产品的定价一致。 

（2）借款利率参照银行利率规定范围制定，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2018 年 6 月 14 日,公司与重庆市行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笔偶发

性关联交易。公司向重庆市行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一台智能检索服务器，金

额为 2，365元。 

   （2）关联方屈景春向重庆凯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有偿借款。由于公司日

常经营的需要，2018 年 6 月 28 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屈景春借款给公司

人民币 100，000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按照月利率 1.5%支付屈景春

利息，还款日期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22 日屈景

春累计借款给公司人民币 1，200，000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按照月

利率 1.5%支付屈景春利息，还款日期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拓展销售渠道，公司关联方屈景春先生拟向公司

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 万的借款，借款期限：2018 年 8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在借款期限内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月利率 1.5%返还股东借款。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重庆市行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为经营需要向公司购买了一台智能检

索服务器，是正常商业行为。本次偶发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对公司业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公司向屈景春借款是公司经营的正常需要，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流

动资金紧张的压力，本次偶发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对公司业

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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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销售合同》 

二、《借款协议》 

 

 

重庆凯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2 日 


